
购  销  合  同

供方： 上海越航启塑化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2023080509
需方：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2023-08-5 

供、需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经充分协商，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供货的名称、产地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及金额：
	序号
	名称
	产地
	型号/规格
	单价（公斤）
	数量（吨）
	总金额
	备注
	

	1
	PC/ABS
	奇美
	365直燃黑
	21
	1
	21000
	含税运
	

	货款合计；21000元整
	30天月结款

	货款合计（大写)；贰万壹仟圆整
	[bookmark: _GoBack]



2、 质量要求：符合标准               
3、 结款方式：款到发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款时间：2023-08-5
4、 交货时间: 2-6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货地点：需方提供
 五、 验收方法:
需方在收货时当场检查货物质量、包装及数量并在供方或物流公司的送货单上签名、盖章确认，加盖的印章与“印鉴卡” 与留存样式相符
六、 约定事项
1、需方发现货物有质量问题，可拒绝签收货物;并提供专业部门的质量报告或证明，在确定货物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，需方可无条件退回货物。
2、 需方无正当理由，或者有异议不能提供证明的情况下，拒绝签收货物；将由需方按照货物总金额的百分之30赔偿供方的一切损失。
3、 在交货时发现非供方或非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损耗时（如烂包、缺数等），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4、 货物经需方签收后，所有问题均由需方自行承担。
5、 需方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结款方式和时间将货款全部结清；逾期付款的，需方要支付供方每日100元/吨的滞纳金，另要承担供方因此所受的损
6、 货款由指定支付之日支付，超过一天，将由需方按照货物总金额百分之一的日息赔偿供方的损失。
7、 因供方自身原因造成不能按时交货，而需方又拒绝签收的情况下，将由双方共同承担货物的往返运费。
8、 因需方的原因造成货物的损失或者不能按时交货，将由需方自行承担。
9、 因货运公司的原因，以及意外、天气、自然灾害、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货物损失或者不能按时交货等情况，将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
七、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后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八、 本合同载明的内容以打印文字为准，任何修订需要在修改外加盖双方公章方可具有约束力。
九、 争议的解决；执行本合同发生争执时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若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在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。
十、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及复印件具有同等效力；本合同一式两份，供需双方各执一份。
	供方（盖章): 上海越航启塑化有限公司 
	需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法人代表：
	法人代表：

	签约代表：莫伟东
	签约代表：

	[image: ]单位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国顺路936号5栋
	单位地址；河北黄骅市开发区

	电    话： 18321101811
	电    话：0317-5965599

	传    真： 
	传    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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